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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南 省 农 业 农 村 厅

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海 南 省 财 政 厅

琼农字〔2024〕343 号

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海南省财政厅关于加大工作力度持续实施好
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补充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农业农村局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：

根据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财政部

办公厅关于加大工作力度持续实施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

策的补充通知》（农办机〔2024〕5 号）要求，为深入贯彻落

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

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部署，持续实施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

政策，经商省商务厅，现就相关工作补充通知如下。

一、扩大报废补贴范围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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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关于印发<海南省关于加力推进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

策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琼农字〔2024〕290 号）规定的拖拉

机、播种机、联合收割机、水稻插秧机、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

统、机动喷雾（粉）机、机动脱粒机、饲料（草）粉碎机、铡

草机等 9 个农机种类基础上（水稻插秧机等机具补贴标准详见

附件 1），结合我省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工作

实际，新增旋耕机、微型耕耘机（微耕机）、秸秆粉碎还田

机、谷物（粮食）干燥机（烘干机）、田园管理机、增氧机 6

个机具种类纳入报废补贴范围（具体补贴标准详见附件 2）。

二、提高报废补贴标准

报废老旧水稻插秧机并新购置水稻插秧机的，按不超过

50%提高报废补贴标准（具体补贴标准详见附件 3）。

对自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大工作力度

持续实施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通知》（农办机

〔2024〕4 号）印发之日（2024 年 6 月 21 日）起提交报废补贴

申请的，按调整后的报废补贴标准执行，对已领取报废补贴

的，补齐差额部分补贴。

三、加强资金使用管理

各市县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、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要管

好用好支持农业机械报废更新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和今年中

央、省级财政已下达的农业机械报废更新相关资金，扎实有力

推进农业机械报废更新工作。要进一步优化补贴申请和资金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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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流程，增加结算批次，加快补贴兑付，年底前将符合条件的

补贴申请及时完成录入和兑付。发现存在利用不正当手段骗取

补贴资金等违法行为的，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，涉嫌犯罪的移

送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查处。报废更新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

的，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要求。

四、完善回收拆解工作流程

各市县要结合实际，针对扩大范围、提高标准可能带来的

监管困难和实施风险，进一步优化完善农机报废回收拆解工作

流程。对于新增纳入报废补贴范围的农机种类，要充分利用好

现有回收拆解体系，做好回收拆解工作；对于农用北斗辅助驾

驶系统，要在确保报废设备唯一性及数据安全等的基础上，研

究制定回收拆解标准及方案。鼓励各市县立足便民利民和提高

效率，开展农机报废回收拆解创新探索，允许根据实际将回收

环节和拆解环节分开。

五、强化政策实施保障

各市县农机管理部门在做好报废农机核验的基础上，要采

用定期调取视频监控、随机实地抽检等方式加强对回收拆解企

业的监管，确保报废机具拆解、破坏性处理要求落到实处，防

止机具假报废、流入二手机市场。要强化对重点报废机具的监

管。对于提高补贴标准的机具要从严落实监管措施，严防虚报

骗补；对于以购置新机为前提的报废农机种类，在办理报废补

贴时，要重点核验机主提供的购置同种类新农机的有效证明。

各市县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要按职责严格做好审核工作，并将



- 4 -

审核情况抄送市县发展改革委。要指导督促农机回收拆解企业

加快规范化建设和网点布局。要加大政策宣传和解读，回应社

会关切，进一步提升政策知晓度和实施透明度。要加强补贴业

务培训和警示教育，提高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和风险防控能力。

本补充通知明确的扩大报废补贴范围、提高报废补贴标准

政策实施期限截止到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如有变动将另行通

知。

附件：1.海南省农机报废补贴额一览表（正常标准）

2.海南省农机报废补贴额一览表（扩范围部分）

3.海南省农机报废补贴额一览表（提高标准部分）

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海南省财政厅

2024 年 10 月 16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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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海南省农机报废补贴额一览表（正常标准）
序号 机型 类 别

报废补贴额

（元）

1 水稻插秧机

2行手扶步进式 740

4 行手扶步进式 1740

6 行及以上手扶步进式 2170

6 行及以上独轮乘坐式 1720

4—5 行四轮乘坐式 5400

6—7 行四轮乘坐式 9930

8 行及以上四轮乘坐式 12500

2
机动喷雾

(粉) 机

18m 及以上悬挂式喷杆喷雾机 1300

18m 及以上牵引式喷杆喷雾机 2300

18 马力以下自走式四轮转向喷杆喷雾机 1600

18—50 马力自走式四轮转向喷杆喷雾机 4700

50—100 马力自走式四轮转向喷杆喷雾机 5200

100 马力及以上自走式四轮转向喷杆喷雾机 6900

药箱容积≥300L；20M≤喷幅＜30M, 自走式

风送喷雾机
1000

药箱容积≥300L；喷幅≥30M, 自走式风送

喷雾机
2000

350L≤药箱容积＜1000L，喷幅半径≥6m，

牵引式风送喷雾机
900

药箱容积≥1000L，喷幅半径≥6m，牵引式

风送喷雾机
1600

3 机动脱粒机

生产率 300kg/h 及以上稻麦脱粒机 90

生产率 3-5T/H 玉米脱粒机 105

生产率 5—10t/h 玉米脱粒机 130

生产率 10-30T/H 玉米脱粒机 840

配套动力 3-7kW 花生摘果机 240

配套动力 7kW 及以上花生摘果机 6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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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机型 类 别
报废补贴额

（元）

4
饲料（草）

粉碎机

转子直径为 400-550mm 饲料粉碎机 210

转子直径≥550mm 饲料粉碎机 360

5 铡草机

1T/h≤生产率<3T/h 125

3T/h≤生产率<6T/h 200

6T/h≤生产率<9T/h 390

9T/h≤生产率<15T/h 810

生产率≥15T/h 9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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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海南省农机报废补贴额一览表（扩范围部分）
序号 机型 类 别

报废补贴额

（元）

1 旋耕机

单轴 1-1.5m 旋耕机 115

单轴 1.5-2m 旋耕机 280

单轴 2-2.5m 旋耕机 540

单轴 2.5m 及以上旋耕机 690

1.2-2m 履带自走式旋耕机 1620

2m 及以上履带自走式旋耕机 3870

2
微型耕耘机

（微耕机）

功率 4kW 以下微型耕耘机（微耕机） 175

功率 4kW 以上微型耕耘机（微耕机） 265

3
秸秆粉碎还

田机

1-1.5m 秸秆粉碎还田机 300

1.5-2m 秸秆粉碎还田机 540

2-2.5m 秸秆粉碎还田机 630

2.5m 及以上秸秆粉碎还田机 840

4

谷 物 （ 粮

食）干燥机

（烘干机）

批处理量 2—4t 循环式谷物（粮食）干燥

机（烘干机）
1920

批处理量 4—10t 循环式谷物（粮食）干

燥机（烘干机）
5040

批处理量 10—20t 循环式谷物（粮食）干

燥机（烘干机）
7590

批处理量 20—30t 循环式谷物（粮食）干

燥机（烘干机）
9180

批处理量 30t 及以上循环式谷物（粮食）

干燥机（烘干机）
14520

5 田园管理机
功率 2-4kW 及以上田园管理机 180

功率 4.0kW 及以上田园管理机 240

6 增氧机
普通型增氧机 105

微孔曝气式增氧机 2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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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海南省农机报废补贴额一览表（提高标准部分）
序号 机型 类 别

报废补贴额

（元）

1 水稻插秧机

2行手扶步进式 1110

4 行手扶步进式 2610

6 行及以上手扶步进式 3255

6 行及以上独轮乘坐式 2580

4—5 行四轮乘坐式 8100

6—7 行四轮乘坐式 14895

8 行及以上四轮乘坐式 18750

抄送：农业农村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。

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1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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